
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仪器检定（校准）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2022年度仪器检定（校准）服务
	1
	1.完成环境监测、水质检测等306台/套仪器检定/校准（详见附表1）。
2.出具检定/校准报告应满足CMA计量认证和CNAS相关要求，列入国家强制检定的仪器必须以检定方式进行计量溯源。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运费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一年
（2）服务地点：主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路与万福路交叉口鼎晟大厦2#楼）开展。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每批次设备委托检定（校准）后7个工作日内出具检定（校准）证书。
（2）交付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路与万福路交叉口鼎晟大厦2#楼）
4、付款条件
[bookmark: _GoBack]完成每批次的仪器检定（校准）并出具相关证书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供应商该批次检定（校准）费用。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5、其他要求
（1）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法人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资格，为国内注册且有效经营范围具备生产或经营本次采购项目要求的供应商；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3）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4）按要求提供公告第五点中的相关材料。
   

备注：如采用综合评分法的，可根据评分办法要求供应商提供业绩证明、售后服务方案、实施方案、获得的与采购内容有关的资质、证书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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